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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1〕6 号 

─────────────── 

 

 

关于对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和时任年审会计师 

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邢士军，时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

师； 

刘  蕾，时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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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关于对邢士军、刘

蕾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查明的事实，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机构，邢士军、刘蕾作为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

为。 

一是未识别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公司重大股权收

购和重大工程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子公司与

少数股东间发生的大额资金往来未履行董事会审批且涉及金额

超过重大缺陷定量标准，未将上述事项识别为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前述行为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二十条、《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据》第十条和《中

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二是未合理评价识别出的内部控制缺陷。将公司子公司大额

工程预付款审批程序不符合公司财务审批规定且涉及金额超过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等事项，认定为一般缺陷，判定的依据不充分，

内部控制评价不合理。前述行为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第二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审计证据》

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十八条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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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不恰当。未能识别和认定公

司在股权收购、大额资金往来、工程项目立项、预付款等审批程

序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不恰当。前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

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四是未实施充分程序识别出应披露的重大期后事项。未设计

并实施充分的审计程序，未识别出相关股权收购重大期后事项，

未提醒报告使用者关注到截至报告日股权转让协议尚未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和相关预付款尚未返还等事项。前述行为不

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二十九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332号——期后事项》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五是其他内部控制程序执行不到位。未了解并测试与筹资活

动相关的内部控制，未核查相关审批流程。部分内部控制测试底

稿描述与实际执行情况不符。部分内部控制测试底稿存在瑕疵，

如未获取穿行测试样本。个别样本名称填写错误、与实际样本不

符。前述行为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四条、第八条、

第三十四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

据》第十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 号——审计工

作底稿》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邢士军、刘蕾作为公司 2018 年年度报

告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未能勤勉尽责，存在未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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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未合理评价识别出的内部控制缺

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不恰当、未实施充分程序识别出

应披露的重大期后事项等违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

第 2.24条等相关规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时任注册会计师邢

士军、刘蕾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一是中国证监会浙

江监管局出具警示函后，已认真整改，对签字会计师予以处理，

并督促公司整改；二是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处理的主要事实均

为公司发生的内部控制缺陷，而非财务造假、市场欺诈等性质严

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能合理评价识别出的内部控制缺陷等属于

专业判断范畴，不属于重要审计程序缺失等性质严重的过失。依

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则，公司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属于一般缺陷，

不属于重大缺陷。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上述异议理由不能

成立：一是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查明的事实，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时任年审会计师邢士军、刘蕾，在执

行审计业务时，未能勤勉尽责，存在未识别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

重大缺陷、未合理评价识别出的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意见类型不恰当、未实施充分程序识别出应披露的重大期后事

项等违规行为，违规事实清楚。警示函处理的主要事实均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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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生的内部控制缺陷而非财务造假、市场欺诈等性质严重违

法违规行为等异议理由不影响违规事实的成立。二是根据中国证

监会浙江监管局查明的违规事实，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缺陷

包括资金支付审批缺陷等事项，其中预付股权转让资金及预付工

程款事项至今仍未履行审议程序。而股权转让资金虽然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退回，但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与相关方继续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重新支付了 5414 万元款项，但截至目前

相关股权尚未过户，该违规事项对公司影响较大。会计师事务所

及年审会计师所称相关内控缺陷不属于性质严重的过失、未给上

市公司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5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纪律处分

实施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杭州天

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和时任注册会计师邢士军、刘蕾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在从事信息披露

等活动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所制作、出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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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